
 1

【附表一】 

合併資本適足率計算範圍 

101 年 12 月 31 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    目 

內    容 

公司名稱 資產金額 合併比例 
未納入計算

之原因 

自自有資本

扣除金額 

1. 納入合併資本適足

率計算之子公司名

稱 

   

    

   

2. 未納入合併資本適

足率計算之子公司

名稱 

     

     

     

3. 說明集團內資金或

監理資本轉移的限

制或主要障礙 

 

註:本行無合併資本適足率計算之子公司，本項無資料。 



 2

【附表二】 

資本適足性管理說明 

101 年度 

項    目 內    容 

簡要論述銀行面對目前和未來業務，其評估

資本適足性的方法 

1. 年度初始及年度中，本行各業務主管單位

即依據本行願景與策略目標，擬定業務發

展計劃及營運目標，風險管理部再依據各

業務主管單位所擬之營運目標、業務發展

計畫、資金運用計劃、全行盈餘及繳庫預

算金額、年度中其他影響資本適足率事件

等因素，預估本行 101 年度各月底自有資

本、各項業務暴險金額(加權風險性資產金

額)與資本適足率，俾利適時研擬提升資本

適足率之策略。 

2. 提升核心業務競爭力增裕盈餘累積本行資

本，並就年度中可列為第二類資本之長期

次順位債券遞減認列情形適時發行新債予

以補足，俾強化本行資本結構。 

3. 為因應新版巴塞爾資本協定(BaselⅢ)及

我國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發布修正「銀行

資本適足性及資本等級管理辦法」要求逐

年提高銀行資本適足性之規定，本行將持

續試算未來各年度之資本適足率情形，以

適時研擬相關因應策略，俾符主管機關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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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資本適足率 

                      101 年 12 月 31 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    目 
本    行 合    併 

101年 12月 31日 100年 12月 31日 101年 12月 31日 100年 12月 31日

自有資本: 

第一類資本 92,495,541 87,236,389   

第二類資本 67,902,719 63,191,039   

第三類資本 0 0   

自有資本合計數 160,398,260 150,427,428   

加權風險性資產: 

信用風險 1,336,542,595 1,276,659,360   

作業風險 46,566,627 43,838,604   

市場風險 30,712,114 21,102,948   

加權風險性資產合計數 1,413,821,336 1,341,600,912   

第一類資本適足率 6.54% 6.50%   

資本適足率 11.35% 11.21%   

註:由於本行無合併資本適足率計算之子公司，本項無合併資本適足率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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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 

資本結構 

                    101 年 12 月 31 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目 
本行 合併 

101年 12月 31日 100年 12月 31日 101年 12月 31日 100年 12月 31日

第一類資本： 

 普通股 50,000,000 50,000,000  

 永續非累積特別股 0 0  

 無到期日非累積次順位債券 0 0  

 預收股本 0 0  

 資本公積（固定資產增值公積除外） 21,748,868 21,748,868  

 法定盈餘公積 17,404,954 14,835,534  

 特別盈餘公積 6,387,617 4,674,671  

 累積盈虧 0 -11,970  

 少數股權 0 0  

 股東權益其他項目（重估增值及備供

出售金融資產未實現利益除外） 
-640,400 -1,039,005  

減：商譽 0 0  

    出售不良債權未攤銷損失 0 0  

    資本扣除項目 2,405,498 2,971,709  

第一類資本小計 92,495,541 87,236,389  

第二類資本： 

 永續累積特別股 0 0  

 無到期日累積次順位債券 0 0  

 固定資產增值公積 0 0  

 重估增值 7,866,759 7,870,779  

 備供出售金融資產未實現利益之 45% 1,642,103 1,565,631  

 可轉換債券 0 0  

 營業準備及備抵呆帳 14,589,906 13,406,337  

 長期次順位債券 46,209,449 43,320,000  

 非永續特別股 0 0  

 永續非累積特別股及無到期日非累

積次順位債券合計超出第一類資本總

額百分之十五者 

0 0  

減：資本扣除項目 2,405,498 2,971,708  

第二類資本小計 67,902,719 63,191,039  

第三類資本： 

 短期次順位債券 0 0  

 非永續特別股 0 0  

第三類資本小計 0 0  

自有資本合計 160,398,260 150,427,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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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五】 

資本結構工具說明 

101 年 12 月 31 日 

項    目 內    容 

第一類

資本 

永續非累積特

別股 
無 

無到期日非累

積次順位債券
無 

第二類

資本 

長期次順位債

券 

檔

次 
發行日期 

發行總

額 
發行價格 票面利率 還本付息條件 

發行

期限

1. 95.12.14 30 億 按 面 額

十 足 發

行 

依指標利率

加 0.23%單

利機動。 

發行日起每 3

個月 1調。到期

一次還本。 

7 年 

2 96.3.26 10 億 按 面 額

十 足 發

行 

依指標利率

加 0.24%單

利機動。 

發行日起每 3

個月 1調。到期

一次還本。 

7 年 

3 96.6.26 20 億 按 面 額

十 足 發

行 

依指標利率

加 0.27%單

利機動。 

發行日起每 3

個月 1調。到期

一次還本。 

7 年 

4 96.9.28 14 億 按 面 額

十 足 發

行 

依指標利率

加 0.34%單

利機動。 

發行日起每 3

個月 1調。到期

一次還本。 

7 年 

5 96.12.28 50 億 按 面 額

十 足 發

行 

固定年利率

3% 

發行日起每年

單利計付息 1

次。到期一次還

本。 

7 年 

6 97.4.15 80 億 按 面 額

十 足 發

行 

甲劵10億元

依指標利率

加 0.43%單

利機動。 

乙劵70億元

依固定年利

率 3%。 

甲劵自發行日

起每 3 個月 1

調，每年單利計

付息 1次。到期

一次還本。 

乙劵年單利計

付息 1次，到期

一次還本。 

7 年 

7 97.12.29 26 億 按 面 額

十 足 發

行 

固定年利率

2.8%。 

發行日起每年

單利計付息 1

次。到期一次還

本。 

7 年 

8 99.6.29 42 億 按 面 額

十 足 發

行 

固定年利率

2.00% 

發行日起每年

單利計付息 1

次。到期一次還

本。 

7 年 

9 99.12.15 133 億 按 面 額

十 足 發

行 

固定年利率

1.53% 

發行日起每年

單利計付息 1

次。到期一次還

本。 

7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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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00.10.20 71 億 按 面 額

十 足 發

行 

固定年利率

1.64% 

發行日起每年

單利計付息 1

次。到期一次還

本。 

7 年 

11 100.12.29 80 億 按 面 額

十 足 發

行 

固定年利率

1.60% 

發行日起每年

單利計付息 1

次。到期一次還

本。 

7 年 

 101.4.13 21 億 按 面 額

十 足 發

行 

固 定 利 率

1.55% 

發行日起每年

單利計付息 1

次。到期一次還

本。 

7 年 

 101.6.26 29 億 按 面 額

十 足 發

行 

固 定 利 率

1.50% 

發行日起每年

單利計付息 1

次。到期一次還

本。 

7 年 

 101.10.22 21 億 按 面 額

十 足 發

行 

固 定 利 率

1.43% 

發行日起每年

單利計付息 1

次。到期一次還

本。 

7 年 

 101.12.26 27 億 按 面 額

十 足 發

行 

固 定 利 率

1.43% 

發行日起每年

單利計付息 1

次。到期一次還

本。 

7 年 

 101.12.26 103 億 按 面 額

十 足 發

行 

固 定 利 率

1.55% 

發行日起每年

單利計付息 1

次。到期一次還

本。 

10 年

無到期日累積

次順位債券 
無 

可轉換債券 無 

永續累積特別

股 
無 

非永續特別股 無 

第三類

資本 

短期次順位債

券 
無 

非永續特別股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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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六】 

信用風險管理制度─標準法 

101 年度 

項    目 內    容 

1. 信用風險策 

略、目標、政策

與流程 

一、信用風險管理目標: 

本行實施信用風險管理之目標，係在本行接受之可承擔信用風險範

圍內，維持適足資本，並創造最大的風險調整後報酬；信用風險之

管理除管理個別交易之信用風險外，並應就整體授信組合及投資業

務的信用風險加以管理。 

二、信用風險管理策略： 

為有效運用及配置銀行資金，本行各項信用風險業務管理策略應於

考量總體經濟景氣、本行營運策略、整體授信組合內涵與品質、風

險成本與報酬等因素後，俾決定採用各種信用風險抵減工具，包括

提供擔保品、資產負債表表內淨額結算、第三人保證等，以降低或

移轉信用風險。 

三、信用風險管理政策: 

(一)依據本行董事會核准之「風險管理政策與程序」、「信用風險

管理要點」、「授信及投資政策」等風險管理策略與經營方

針，在新巴塞爾資本協定及主管機關之相關規範下，明訂各

項信用風險管理作業規章，以資作業遵循。 

(二)為有效運用本行資金，各項信用風險策略及作業規章均會考量

總體經濟景氣、本行營運策略、風險成本與報酬等因素，在

新巴塞爾資本協定及主管機關之相關規範下訂定之，並定期

檢討調整，依程序提報本行董事會/高階管理階層核定後實

施。 

四、信用風險管理流程：  

總行各業務主管部處、區域中心及營業單位依各項授信及投資業務，辦

理風險辨識、衡量、監控、報告、評估與檢討所有可能發生之信用風險，

俾利進行全行信用風險管理。 

2. 信用風險管

理組織與架

構 

建立包括董事會、風險管理委員會、風險管理部、各業務主管單位、各

營業單位及董事會稽核處等三道防線之信用風險管理組織與架構： 

一、第一道防線(風險產生或承受單位)： 

(一)各營業單位應依總行訂定之相關法令，執行所承辦業務之信用

風險控管，並依規向總行陳報信用風險相關管理資訊。 

(二)總行各業務主管單位應辨識、評估及控管所管業務之風險，負

責訂定相關信用風險管理規章，以資營業單位作業遵循。 

二、第二道防線(風險控管單位)： 

由風險管理部擔任獨立而專責之角色，負責全行信用風險之評估、

監督、控管、檢討及報告。 

三、第三道防線(內部稽核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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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內    容 

由稽核處負責查核信用風險管理機制之設計與實施，提供獨立之評估，

檢視信用風險管理模型之建置流程及信用風險管理資訊系統之適當

性、可靠性及遵守法令情形。 

3. 信用風險報

告與衡量系

統之範圍與

特點 

一、信用風險報告： 

(一)範圍：定期向管理階層陳報信用風險監控報告之範圍包括資產

品質、各國家別、行業別、集團別、大額授信戶及擔保品種

類之暴險情形等項目。 

(二)特點：隨時進行信用風險動態監控，如有重大變化或超過相關

限額者，依程序簽會業務主管單位後陳報首長，以有效控管

信用風險。。 

二、信用風險衡量系統： 

(一)範圍：本行目前係採信用風險標準法計算應計提資本，風險管

理系統按月產出各項報表，並據以編製監控報表陳報高階主

管、風險管理委員會及董事會。另為期以更進階方式衡量信

用風險，本行亦導入內部信用評等模型，目前已運用企金模

型、房貸進件評分卡、房貸行為評分卡、消費性放款評分卡、

信用卡專用評分卡等違約模型進行授信戶風險區隔，將持續

規劃建置其他業務之信用評等模型，以提升本行信用風險管

理能力。  

(二)特點：建置可連結相關資訊系統(如信用評等系統、徵授信作

業管理系統等)之全行信用風險資料超市，以利進行各項信用

風險限額之控管，並依客戶違約等級進行風險區隔，以強化

本行信用風險管理機制。 

4. 信用風險避

險或風險抵

減之政策，以

及監控規避

與風險抵減

工具持續有

效性之策略

與流程 

一、信用風險避險或風險抵減之政策： 

(一)為避免借款人或交易對手違約時造成本行損失，本行視授信案

件風險狀況，徵提擔保品、保證人或移送信用保證機構保證以

有效抵減風險。 
(二)依據新巴塞爾資本協定及主管機關之規範，將依規得辦理信用

風險抵減之作業方式(如：合格擔保品、保證機構等)，納入相

關資訊系統中，以正確計算本行信用風險抵減效果。 

二、信用風險監控規避與風險抵減工具持續有效性之策略與流程： 

(一)透過貸後管理與覆審之機制，針對授信戶之營運狀況、擔保品

現況、保證人信用狀況及移送信用保證案件是否符合本行及保

證機構之規定等定期進行檢視，以確保風險抵減效果之有效性。

(二)建置擔保品管理系統，定期對本行房貸擔保品進行重估，以強

化本行擔保品風險控管。 

填表說明: 採用標準法之銀行適用本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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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七】 

信用風險暴險額與應計提資本 

                     101 年 12 月 31 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計提方法 信用暴險額 應計提資本 平均暴險額(註 1)

標準法    2,298,394,682   106,923,408    2,285,961,167 

基礎內部評等法 0 0 0

進階內部評等法 0 0 0

合計    2,298,394,682   106,923,408    2,285,961,167 

註：平均暴險額係為季平均 

 

註 1: 本表信用暴險額，於標準法中係指信用抵減前暴險額(含信用相當額)；於基礎/進階

內部評等法係指違約暴險額。 

註 2: 平均暴險額計算期間係以(月或季)平均計算，相關計算說明如下: 
(1) 採月平均者，以當年度各月底計算之暴險額取簡單平均數。 

(2) 採季平均者，以當年度各季底計算之暴險額取簡單平均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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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八】 

信用風險抵減-標準法 

                         101 年 12 月 31 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暴險類型 信用暴險額(註) 
具合格金融擔保品及

其他擔保品暴險額 

具保證人及信用衍

生性商品暴險額 

主權國家   406,359,339 0 2,509,508

非中央政府公共部門   101,390,172 0 0

銀行（含多邊開發銀行）    51,340,106 25,385 0

企業（含證券及保險公司）   694,827,982 25,340,405 42,368,860

零售債權   316,654,587 8,398,499 13,666,770

住宅用不動產   646,774,641 1,573,288 316,871

權益證券投資     2,473,379 0 0

其他資產    78,574,476 0 0

 合計 2,298,394,682 35,337,577 58,862,009

註:本表信用曝險額係指信用抵減前曝險額(含信用相當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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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十一】 

作業風險管理制度 

101 年度 

項    目 內    容 

1. 作業風險管理策略與流程 一、作業風險管理策略： 

(一)充分瞭解全行所有各層面有關之作業風險議題。 

(二)確實執行各項業務之風險控制點，降低發生重大未

預期損失之可能性及全行盈餘之波動性。 

(三)透過文件化、書面化、標準化，以提昇全行作業風

險之辨識、評估、監督及控制力。 

(四)針對重大業務、產品、服務及系統等變革之風險，

審慎評估並控管其流程。 

(五)本行訂有「作業風險事件管理應行注意事項」，透

過蒐集作業風險事件相關資料，評估、監控及檢討

全行作業風險，以減少未來作業風險損失之發生。

(六)避免遭受災害衝擊所造成之損失。 

(七)建置數量化模型，有效預測作業風險損失事件發生

之頻率與損失金額之嚴重性，協助高階主管作成業

務決策，提升全行風險管理文化及共識 

二、作業風險管理流程： 

(一)針對全行所有主要產品、營業活動、作業流程及資

訊系統所衍生之作業風險，運用風險辨識、衡量、

監控、報告、評估與檢討等原則加以控管，並於新

推出之產品、活動、流程及系統前，適當評估相關

作業風險，並妥適控制，且須依全行作業風險之概

況及外部環境、市場發展之變化，定期調整作業風

險管理規章。 

(二)本行各項產品、營業活動均訂有業務規章、內部控

制制度，供營業單位確實遵循；且各業務主管單位

針對所轄業務亦製作「標準作業流程手冊」(含工作

底稿、流程圖及註記風險點)，以利各級經辦人員迅

速並正確處理其業務。 

(三)本行針對天然或人為因素造成地區性或區域性災

害事故、重大疫情、人員罷工、資訊服務中斷等業

已制訂相關緊急應變及復原計畫(業務持續計畫)，
以確保如發生嚴重事故，各項業務仍能持續運作。

(四)本行委外業務之各項計畫涵括： 
1.適當審慎評估、遴選潛在服務供應商。 

2.建立全行委外業務之架構。 



 12

項    目 內    容 

3.管理及監督各項委外業務之相關風險。 

4.確保有效控管外在環境。 

5.建立可行之緊急應變計畫。 

2. 作業風險管理組織與架構 本行作業風險管理組織架構包括董事會、風險管理委員

會、稽核處、風險管理部、總行各業務主管單位及各營

業單位。 

本行依三道防線方式界定各單位作業風險管理職掌：

一、第一道防線（各營業單位及總行各業務主管單位）：

(一)本行各營業單位應依主管機關相關法令、本行各項

規定、作業風險各項管理工具及各項業務特性，負

責執行各項作業風險之控管，並依規定向總行各業

務主管單位陳報作業風險相關管理資訊。 

(二)總行各業務主管單位應辨識、衡量、評估及監控其

所管業務、核心產品、營運活動、作業流程及資訊

系統之相關作業風險，負責擬訂其業務及營業活動

之政策、方法及程序與內部控制機制等事宜，並藉

由教育訓練宣導讓各階層員工充分瞭解應於業務職

掌範疇內，配合落實作業風險管理之執行及應負之

責任。  

二、第二道防線(風險管理部)： 
由風險管理部擔任獨立而專責之角色，負責全行作

業風險之評估、監督、控管、檢討及報告。 

三、第三道防線(稽核處)： 
由稽核處負責檢查全行各單位執行作業風險管理

之成效、定期查核作業風險管理制度及流程控管之

執行情形、檢核全行作業風險控管缺失事項之補正

或改善情形之後續追蹤。 

3. 作業風險報告與衡量系統之範

圍與特點 
一、作業風險報告： 

(一)定期向管理階層陳報作業風險監控報告之範圍 

    1.每月辦理之作業風險損失業務別、作業風險暴險

情況、各業務主管單位建立之關鍵風險指標、預

警或建議事項及趨勢分析等項目。 

    2.年度內辦理之各項主要業務作業風險自評結果。

(二)特點：如遇有各項重大作業風險議題時，不定期製

作相關動態風險監控報告；當外部及銀行內部環境

改變，導致相關風險暴險與控制評估改變時，亦於

作業風險監控報告中揭露。 

二、作業風險衡量系統： 

(一)範圍：依據新巴塞爾資本協定、主管機關規範及本

行業務需求，蒐集內部損失資料，建立作業風險損

失資料庫，並配合本行作業風險衡量方法及作業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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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內    容 

險管理資訊系統建置時程，逐步導入進階風險衡量

方法。 

(二)特點：對可量化之風險，導入關鍵風險指標(KRI)
並訂定警示限額，以協助辨識本行主要產品、營運

活動所涉作業風險；對質化之風險，導入作業風險

自評(RCSA)，由全行各單位評估主要營運活動中作

業風險之控制情形。 

4. 作業風險避險或風險抵減之政

策，以及監控規避與風險抵減工

具持續有效性之策略與流程 

一、作業風險避險或風險抵減之政策 

(一)本行根據作業風險損失事件發生之頻率及損失金

額嚴重性進行分析，以決定各核心產品、營運活動

之風險因應策略，包括風險規避、風險移轉或沖抵、

風險降低或控制、風險承擔及其他策略。 

(二)作業風險之避險策略，係依作業風險損失事件發生

之頻率及損失金額嚴重性進行分析，以決定各主要

產品、營運活動之風險因應策略如下： 
1.屬於損失發生頻率低、損失金額高者，應採取額

度控管、業務移轉或業務持續計畫等防範及抵減

措施。 

2.屬於損失發生頻率高、損失金額低者，應採取內

部控制、保險政策、委外作業、瞭解客戶、法令

遵循管理、道德規範管理及加強教育訓練等。 

3.屬於損失發生頻率高、損失金額高者，應採取迴

避措施，以規避可能引起風險之各種營業活動。

4.屬於損失發生頻率低、損失金額低者，可接受此

風險。 

(三)如以本行委託他人處理之作業為例（如資料處理、

信用卡作業、運送及補鈔、內部稽核作業等）悉依

「臺灣土地銀行作業委託他人處理作業規範」、「臺

灣土地銀行資訊處理委外作業處理細則」辦理，以

防止委外處理所產生之作業風險，作為作業風險抵

減之政策。 

(四)運用投保員工誠實保證保險、現金保險、金融業保

管箱責任保險、竊盜損失險、公共意外責任險、火

災保險、電子設備保險等保險，以抵減作業所產生

之風險，作為作業風險抵減工具。 

二、作業風險監控規避與風險抵減工具持續有效性之策

略與流程 

(一)各業務主管單位定期監控所轄業務之作業風險概

況及重大作業風險損失事件之通報案件。 

(二)風險管理部定期檢視全行作業風險控管之情形及

相關作業風險議題，適時提供建議，並持續監督及

追蹤風險控制不足之部分，以降低作業風險。 

(三)各投保單位定期檢視所投保之業務項目，確保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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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內    容 

契約持續有效性。 

5. 法定資本計提所採行之方法 作業風險基本指標法 

進階衡量法揭露項目 

1. 簡述銀行採用的進階衡量法，包

括其測量方法中考慮的相關內

外部因素。而部分使用AMA
時，採用不同方法的範圍和涵蓋

情形。 

不適用(NA) 

2. 使用進階衡量法的銀行敘述為

降低作業風險而使用之保險。 
不適用(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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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十二】 

作業風險應計提資本─基本指標法及標準法 

                       101 年 12 月 31 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年度 營業毛利 應計提資本 

99年度 23,905,286

100年度 25,157,785

101年度 25,443,533

合計 74,506,604 3,725,330

註:本行係採取基本指標法計提作業風險所需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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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十三】 

市場風險管理制度─標準法 

101 年度 

項    目 內    容 

1. 市場風險管理

策略與流程 

一、市場風險管理策略： 
辦理市場風險相關業務，於交易前後或經濟環境重大改變時，評估

交易可能產生損失之嚴重性，採用風險迴避、風險抵減或移轉、風

險控制、風險承擔等對策，例如主動迴避高槓桿、高波動性且損失

金額大之金融商品，或採取平倉、賣出及避險策略等；並依限額管

理、停損機制、超限處理及風險承擔情況等相關規定，有效控管市

場風險，掌握整體暴險部位與風險衡量結果，以確保持續有效性。

二、市場風險管理流程： 
（一）基本原則包括各類產品準則、新商品/業務之核准準則及市場風

險辨識、衡量、評價、監控及報告相關準則及作業流程。 

（二）市場風險辨識：金融交易單位與風險管理人員充分瞭解並確認每

一種金融工具特有的市場風險因子，風險管理人員儘可能辨識出

所有可能帶來市場風險的風險因子，並確認金融工具評價公式的

正確性與適用性。 

（三）市場風險衡量：發展可量化之模型以衡量市場風險，並與日常風

險限額管理相結合。 

（四）市場風險評價：依據市價評估方法、模型評價、外部來源或獨立

之市價驗證對所持有金融商品之評價進行評價。 

（五）市場風險監控：依據各項限額由金融交易單位於例行營業活動

中，即時、全程地監控交易狀態，以控管各種交易於授權及限額

範圍內執行，監控內容包括各金融商品之交易模式、交易標的、

交易過程、部位及損益變動等應符合規定，並在額度及授權範圍

內進行；風險管理部每日就風險衡量模型產出之資料加以監控分

析，如發現重大暴險，危及財務或業務狀況或法令遵循者，應立

即陳報總經理並向董事會報告。 

（六）市場風險報告：風險管理部定期將全行市場風險管理報表或報告

陳報風險管理委員會，包括全行之市場風險暴險部位、暴險情形、

損益狀況、限額使用情形及有關市場風險管理規定遵循情形等；

另為符合公開揭露原則，依主管機關規定，定期對外揭露本行市

場風險管理資訊。 

2. 市場風險管理

組織與架構 

建立包括董事會、風險管理委員會、風險管理部、各業務主管單位、各

營業單位及稽核處等三道防線之市場風險管理組織與架構: 

一、第一道防線（風險產生或承受單位）： 

   各金融交易單位應遵循本行市場風險管理相關規定，並據以訂定相

關規範進行市場風險控管及部位管理，對於各種限額積極監控，並

依規定陳報各業務主管單位或風險管理部相關管理資訊。各業務主

管單位應依本行風險管理政策、要點及相關風險管理規範，負責監

督、控制所管業務產生之市場風險。 

二、第二道防線（風險控管單位）： 

   風險管理部為全行市場風險管理之獨立專責單位，扮演集中化中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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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內    容 

的角色、負責規劃建立經董事會核准之市場風險管理架構及程序。

彙整揭露全行市場風險資訊與執行狀況，定期向風險管理委員會及

董事會提出報告及建議，並作為市場風險管理智識及文化之傳達中

心。 

三、第三道防線（內部稽核單位）： 

   由稽核處負責查核市場風險管理機制之設計與實施，提供獨立之評

估，檢視市場風險管理模型之建置流程及市場風險管理資訊系統之

適當性、可靠性及遵守法令情形。 

3. 市場風險報告

與衡量系統之

範圍與特點 

一、市場風險報告： 
（一）範圍：定期向管理階層陳報市場風險監控報告之範圍包括權益證

券風險、固定收益證券利率風險、匯率風險、衍生性金融商品風

險、海外有價證券風險、外幣資金流動性風險及利率風險及投資

限額監控等項目。 

（二）特點：市場風險報告目前以風險值、β值、DVO1、Delta、存續

期間、期差分析、情境模擬等方法呈現全行台外幣金融資產之市

場風險。報告除反映市場風險暴險狀況外，亦能提供管理階層各

項損益、限額使用狀況、投資績效、市場走勢概觀等，俾提供管

理階層據以調整市場風險管理政策、程序及各項限額之憑據。 

二、市場風險衡量系統： 
（一）範圍：目前以風險值評估系統衡量金融商品之範圍計有全行股

票、基金、債券、票券及外匯部位之單一風險值及市場風險因子

別風險值暨總成份風險值之計算衡量。 

（二）特點：風險值評估系統係依統計之方式，評估一段期間內，按既

定機率所會發生的最大損失，藉以合理估計股票、基金、債券、

票券及外匯各部位及全行市場風險暴險狀況。並可將本行之風險

值按利率、匯率、證券各因子分別呈現，以衡量各因子的市場風

險，提供管理階層調整市場投資策略、風險承受限額之憑據。 

4. 市場風險避險

或風險抵減之

政策，以及監

控規避與風險

抵減工具持續

有效性之策略

與流程 

一、市場風險避險或風險抵減之政策： 
（一）依據本行相關規定執行各項金融商品交易限額、風險限額、期限

限制、停損機制及以避險為目的衍生性商品交易，以規避市場風

險。 

（二）目前固定利率計息之外幣有價證券，為規避利率風險大多承作利

率交換，而於達到損失控管標準前亦設計各項預警標準，並於到

達各項預警標準時立即以電子郵件於第一時間通知相關單位，期

能有效控制、規避市場風險；另遠期外匯交易主要應客戶國際貿

易支付或財務調度之避險需求，以軋平客戶部位為目的，所持有

之換匯交易亦以軋平客戶換匯或遠匯部位為主，因皆以避險為主

要目的，爰市場風險控制在一定範圍內。 

二、市場風險監控規避與風險抵減工具持續有效性之策略與流程： 

定期及不定期檢討全行風險值、名目本金、停損限額、交易策略等，

緊急狀況或逾限時交易單位應即進行處理計劃，或降低部位，或停

損出場或進行避險操作，以免損失擴大。 

 

 



 18

【附表十四】 

市場風險應計提資本 

101 年 12 月 31 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    目 應計提資本 

標準法 

利率風險 1,830,636

外匯風險 145,617

權益證券風險 480,716

商品風險 

內  部  模  型  法  

合              計 2,456,969

註:本行尚未採用內部模型法，本項無內部模型法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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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十八】 

資產證券化管理制度 

101 年度 

項    目 
說    明 

(依銀行簿及交易簿分別揭露) 

1. 資產證券化管理

策略與流程 

一、資產證券化管理策略: 

    依據本行董事會核准之「辦理投資受益證券暨資產基礎證券作業

要點」及「辦理短期票券業務作業要點」，明訂辦理投資受益證

券、資產基礎證券(非創始銀行)、或擔任資產基礎商業本票之承

銷機構(創始銀行)等業務應遵守之規範，以資作業遵循。 

二、資產證券化管理流程: 

    (一)依據本行「辦理投資受益證券暨資產基礎證券作業要點」及

「辦理短期票券業務作業要點」規範，明訂於投資受益證

券、資產基礎證券(非創始銀行)、擔任資產基礎商業本票之

承銷機構業務(創始銀行)時，投資標的須符合信用評等達一

定等級以上，投資金額如逾業務主管部經理授權額度者，須

經本行「投資上市、上櫃公司股票、受益憑證及其他有價證

券專案小組」審議通過，並簽報總經理核定後據以辦理。 

    (二)依據本行各級主管之授信授權額度表規範，明訂辦理流動性

融資額度業務(創始銀行)時，應在分層負責之授信管理組織

架構下，比照一般授信審核作業程序辦理。 

2. 資產證券化管理

組織與架構 

建立包括董事會、風險管理委員會、風險管理部、各業務主管單位、

營業(交易)單位及董事會稽核處等三道防線之風險管理組織與架構：

一、第一道防線(風險產生或承受單位)： 

(一)營業(交易)單位應依總行訂定之相關法令，執行所承辦資產

證券化業務之風險控管，並依規向總行陳報相關風險管理資

訊。 

(二)總行業務主管單位應辨識、評估及控管所管業務之風險，訂

定相關業務規章，以資營業(交易)單位作業遵循。 

二、第二道防線(風險控管單位)： 

由風險管理部擔任獨立而專責之角色，負責全行資產證券化業務

之評估、監督、控管、檢討及報告。 

三、第三道防線(內部稽核單位)： 

由稽核處負責查核資產證券化流程之設計與實施，提供獨立之評

估，檢視其適當性、可靠性及遵守法令情形。 

3. 資產證券化風險

報告與衡量系統

之範圍與特點 

一、資產證券化風險報告： 

(一)範圍：定期向管理階層陳報本行投資資產證券化商品評估報

告之範圍包括投資種類、金額、信用評等及評價等項目。

(二)特點：本行針對投資於不動產投資信託受益證券、國內受益

證券及資產基礎證券、外幣資產證券化等商品均訂有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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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說    明 

(依銀行簿及交易簿分別揭露) 

控管標準及相關因應措施以控管風險。 

二、資產證券化衡量系統：  

(一)範圍：依據本行「辦理投資受益證券暨資產基礎證券作業要

點」等相關作業規範，以人工作業方式定期監控證券

化標的資產暴險情形(如信用評等、履約情況、市場

交易資訊等)並據以計提資本。 

(二)特點：依據上開規範辦理監控結果，除彙整後定期納入風險

監控報告內容提報本行董事會/風險管理委員會，如遇重大異

常情形，業務主管單位依規定簽報首長，俾研擬因應措施。

4. 資產證券化避險

或風險抵減之政

策，以及監控規

避與風險抵減工

具持續有效性之

策略與流程 

一、資產證券化避險或風險抵減之政策： 

依據新巴塞爾資本協定及主管機關之規範，將依規可作為資產證

券化暴險額之信用風險抵減工具(如：信用增強、風險移轉等)，

納入考量，以正確計算本行資產證券化信用風險抵減效果。 

二、資產證券化監控規避與風險抵減工具持續有效性之策略與流程：

經由定期及不定期監控所投資之受益證券及資產基礎證券信用評

等等級及其資產池之變化，必要時適時執行停損機制，並依程序

簽報首長，俾有效控管資產證券化風險。 

5. 法定資本計提所

採行之方法 

標準法 

6. 總體定性揭露要

求，包括:  

1) 從事資產證

券化活動之

目的，及銀行

從事再證券

化活動所承

擔與保留之

風險類型 

2) 證券化資產

所蘊含之其

他風險 (例

如流動性風

險) 

3) 資產證券化

過程中,銀行

扮演的各種

不同角色，以

及每個過程

中銀行的參

與程度 

4) 敘述對證券

化暴險涉及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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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說    明 

(依銀行簿及交易簿分別揭露) 

之信用及市

場風險變化

所採取之監

控流程 

5) 銀行於抵減

證券化及再

證券化所保

留 之 風 險

時，其使用信

用風險抵減

之管理政策 

7. 綜述銀行資產證

券化的會計政策 

無 

8. 在銀行簿中，資

產證券化中使用

的外部評等機構

(ECAI)名稱，及

其使用於每一類

資產證券化暴險

的情形  

無 

9. 解釋自上次報告

期間後任何定量

資訊之重大變動

(例如資產於銀

行簿與交易簿間

移動)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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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十九】 

資產證券化暴險額與應計提資本─依交易類型 

                                                           101年12月31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暴險  

        類別 

銀   

行   簿 

角色  別 

資產類別 

傳統型 組合型 合計 

暴險額 
應計提

資本 

(2) 

暴險額 
應計提

資本 

(4) 

暴險額 

(5)=(1)+(3)

應計提資本 

(6)=(2)+(4) 

未證券

化前之

應計提

資本 

保留或

買入 

提供流

動性融

資額度 

提供信用

增強 

小計 

(1) 

保留或

買入 

(3) 

非創

始銀

行 

銀行簿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交易簿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小計  0 0 0 0 0 0 0 0 0 

創始 

銀行 

銀行簿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交易簿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小計  0 0 0 0 0 0 0 0 0  

合計   0 0 0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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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十】 

銀行簿利率風險管理制度 

101 年度 

項目 內容 

1.銀行簿利率風險管理

策略與流程 

一、銀行簿利率風險管理策略： 

為有效控管利率風險，得透過調整資產負債表內的不相稱

部位以減少利率風險，主要針對利率敏感性資產與負債，

使其利率重訂價日相配合而達到利率風險自然對沖、規避

風險的目的；並考量營運策略、資產負債組合之內涵等，

採取相關風險管理因應策略，如風險迴避、風險沖減或移

轉、風險降低或控制、風險承擔等對策。 

二、銀行簿利率風險管理流程： 

（一）基本原則應落實至全行所有產品及業務，以辨識、衡量、

監控、報告、評估與檢討本行之利率風險，俾以執行全

行利率風險之控管。 

（二）風險辨識：利率風險之來源主要為因資產負債重新訂價

不相稱所致之重訂價風險，其他亦包括殖利率曲線風

險、基差風險及隱含選擇權風險等。 

（三）風險衡量：採利率重訂價缺口分析法衡量利率之重訂價

風險，按月評估以利率風險暴險對盈餘及經濟價值之影

響，並定期辦理情境分析及壓力測試，以評估對本行未

來盈餘及經濟價值可能產生之損失。 

（四）風險監控：按月依所訂之利率風險管理指標限額監控利

率風險；風險管理部定期依據各業務單位提供之資訊，

監控本行利率風險，如發現有超過相關限額，應即陳報

總經理，由相關資金管理部門(財務部、海外營業單位)

提出改善措施；如發現重大暴險危及財務或業務狀況或

法令遵循者，風險管理部應立即陳報總經理，並向董事

會報告。 

（五）風險報告：風險管理部定期將利率風險管理報表或報告

陳報資產負債管理委員會及董事會，傳達利率風險暴

險、監控等資訊，以協助利率風險管理決策之訂定；另

為符合公開揭露原則，依主管機關規定，定期對外揭露

本行市場風險管理資訊。 

（六）風險之評估與檢討： 

      依循風險辨識、衡量、監控及報告相關準則及作業流程

所產生之資訊，定期檢視並修正利率風險管理流程，以

提高風險控管之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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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銀行簿利率風險管理

組織與架構 

建立包括包括董事會、風險管理委員會、資產負債管理委員

會、稽核處、風險管理部、財務部、海外營業單位及相關業務

主管單位等三道防線之利率風險管理組織與架構: 

一、第一道防線（財務部、海外營業單位及總行相關業務主管

單位）： 

財務部應辨識、評估及執行控管本行(海外營業單位除外)

之利率風險；海外營業單位應負責辨識、評估及執行控管

各該分行之利率風險。相關業務主管單位應配合本行利率

風險管理策略，適度調整本行利率敏感性資產負債結構，

在新產品或業務推展或運作以前，相關利率風險應經過適

當的評估，並考量其暴險對本行之影響。 

二、第二道防線（風險管理部）： 

   由風險管理部擔任獨立而專責之角色，負責彙整全行利率

風險相關資訊，並辦理全行利率風險之評估、監控、揭露

及定期陳報資產負債管理委員會及董事會。 

三、第三道防線（稽核處）： 

   稽核處依相關法令規範查核及評估本行利率風險管理機

制之有效性。 

3.銀行簿利率風險報告/

衡量系統的範圍、特

點與頻率  

風險管理部每月產出風險監控報告，涵蓋全行資產負債之利率

結構、利率重訂價缺口及集中度情形、對本行盈餘及經濟價值

影響分析、各項限額遵循情形等，並定期陳報資產負債管理委

員會及董事會。 

4.銀行簿利率風險避險/

抵減風險的政策，及監

控規避/抵減風險工具

持續有效性的策略與

流程 

一、 本行訂有利率風險限額以管理利率風險；風險管理部於監

控作業中，如發現有超過相關限額，應即陳報總經理，由

相關資金管理部門(財務部、海外營業單位)提出改善措施。

二、 如遇本行利率敏感性指標超逾本行所定之合理區間時，可

採取調整籌資、融資或投資之策略或訂價等因應措施；另

為缺口管理需要，亦得利用利率交換、利率選擇權、利率

期貨等衍生性金融商品缺口管理技術，以資因應。 

三、目前固定利率計息之外幣有價證券，為規避利率風險大多

承作利率交換，而於達到損失控管標準前亦設計各項預警

標準，並於到達各項預警標準時立即以電子郵件於第一時

間通知相關單位，期能有效控制、規避風險。 

 


